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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涉嫌宣揚恐怖主義

港大4學生會成員被捕

▲李家超表示，任何人或組織
違法都必須依法處理。

▲鄧炳強表示，宣揚恐怖主義
屬嚴重罪行，不會因學生身份而
不檢控。

涉案涉案44人通宵扣查今提堂人通宵扣查今提堂
昨日被捕人士分別是：前港大學生會會長郭永皓，

港大評議會主席張敬生，前文學院學生會外務副主席
容頌禧，前李國賢堂學生會代表杜林丞亨。當天清
晨，警方拘捕郭永皓、張敬生和容頌禧，分別押送至
將軍澳、黃大仙和長沙灣警署。昨早11時許，杜林丞
亨自行到北角警署隨即被捕，被押解到北角建華街住
所搜查。另有消息指，上述4人被通宵扣查，被控宣
揚恐怖主義罪，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當天，警務處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表示，針對7
月7日港大學生會評議會舉辦的緊急會議中有人宣揚
恐怖主義，警方昨晨展開行動拘捕 4 名男子(18 至 20
歲)，他們是港大學生會幹事及評議會會員，全部被扣
查。李桂華指，當日行動是7月16日搜查港大學生會
行動的延續，警方持法庭搜令進行搜查，檢獲閉路電
視錄影片段、會議相關的文件和電腦，當時有學生會
聘用的律師見證下進行。

李桂華講述該案調查進展時指，已確認在本年7月7
日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展開緊急會議，在議程前進行
「默哀」儀式，追悼刺警案死者，形容該名死者為了

香港而 「犧牲」。當日第一個動議是商討有關施襲人
士死亡的事宜，希望以 「褒獎」的形式處理，並將決
定記錄在學生會議程中。會中有贊同的人發言，形容
施襲者是 「烈士」和有勇氣，對其非常讚賞；最後動
議通過，有30票贊成、無人反對和2票棄權，並迅速
透過學生會的社交平台轉發。

警方引國安法第27條執法
李桂華解釋，今次案件的執法基礎是引用香港國安

法第27條。第27條訂明， 「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
施恐怖活動的，即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例如
刺警案中針對別人使用暴力的罪行，為威脅香港特區
政府或恐嚇市民從而實現其政治主張同屬違法。有關

「宣揚」的解讀，包括讚揚、辯解、宣揚一些主張；
在今次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事件中，當中就有多處涉及
上述的定義。

李桂華形容涉案動議令人咋舌，合理化、美化和光
榮化恐怖主義，以及無差別襲擊和鼓勵別人作自殺的
行為，與一般道德標準不符，而最重要是通過動議
後，迫不及待向外宣傳。他表示，恐怖主義和仇恨息
息相關，不單國安法中列明，在國外同樣有類似國安
法第 27 條的法例。他舉例說，如法國《刑法典》第
421-2-5條中訂立 「寬恕恐怖主義罪」，指任何人公
開為具體或不具體的恐怖主義行為辯解，即屬犯罪，
可判處5年監禁，如果犯罪行為是透過互聯網作出，
則可判處7年監禁；而在英國於2006年的恐怖主義法
案中，說明如鼓吹恐怖活動或散播恐怖主義，最高可
判處監禁15年。

李家超：任何人違法皆須依法處置
昨日上午，李家超出席立法會會議後會見傳媒時表

示，從政府角度，不希望看到任何人犯法，因為香港
社會應該共建一個守法的城市，但若任何人或組織違
反了香港法律，包括香港國安法，執法部門必須要依
法處置。他強調，香港是一個守法社會，很重法治
的重要性，所以每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希望
大家以後在自己打算做任何事之前，都從守法的角度
去三思。

鄧炳強則重申，宣揚恐怖主義是一個很嚴重的罪
行，這些行為可能導致很多平日無辜的人士被激動起
來，從而加入或參加這些恐怖活動，所以這是非常嚴
重的行為。無論違法者或組織身份如何，犯法都必須
付出代價，不會因為涉嫌違法人士是學生或特定身份
而不檢控，至於學生或其他特定身份是否能作為求情
原因，有關問題只能在法庭上提出。他續指，普通評
論不會犯法，但如果有煽動成分，就可能違反刑事罪
行條例；如果是宣揚恐怖主義，有可能違反香港國安
法第27條。

警方檢獲一批證物。

國安處昨日拘捕國安處昨日拘捕44名港大名港大
生生，，其中杜林丞亨被押返北其中杜林丞亨被押返北
角建華街住所搜查角建華街住所搜查。。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昨於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時表示，有象
顯示有人將恐怖主義思想滲透校園，或在校園內
招攬學生參與恐怖活動，當局會加強防範工作。
他強調，市民須警惕社會上有人嘗試英雄化、美
化或淡化暴力襲擊行為。

有人使用社交媒體
滲透荼毒年輕人

鄧炳強表示，綜觀環球恐怖活動形勢，國際恐
怖組織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發布煽動暴力襲擊
的宣傳品，以及意圖將極端思想散播到世界各
地。他直言，本地激進組織招攬成員的大多使用
社交媒體，和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趨勢相似。

鄧炳強續說，近年有學生關注組織、政治團體
甚至補習社，肆意向學生灌輸不當價值觀，散播
虛假或具偏見的信息，意圖引起學生對國家和特
區政府的憎恨，甚至鼓吹使用暴力及違法行為達
致政治目的。有關方面透過不同方式，例如製作
觀點偏頗的教材、擺設街站及透過互聯網等，宣
傳極端思想和招攬學生。他又說，當前仍有危害
國家安全思想透過媒體、文化藝術等 「軟對抗」
方式滲透，荼毒年輕人。

他亦不諱言，同情暴力襲擊者很容易進一步激
化而變成支持者，支持者很容易變成恐怖活動的
參與者，類似的恐怖主義激化過程在外地屢見不
鮮，市民應引以為戒。

教育局要求檢視國安教育
在防範恐怖主義思想滲透校園方面，鄧炳強

說，警方一直致力加強反恐情報搜集工作，務求
預早識別及阻止暴力極端分子作出危害公眾安全
的行為。警方會致力透過學校聯絡主任加強與學
校建立夥伴關係，通過舉辦講座或其他活動等，
教導學生認識恐怖主義對社會的危害，以及如何
辨識極端思想和作出防範。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昨亦指，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教育
局已即時發出指引及通告，要求所有學校檢視不同範疇的
工作，適當跟進不恰當或有潛在危機的部分。蔡若蓮亦
說，學校在招聘時，求職者必須申報是否涉及訴訟、曾否
被調查，或者被註銷教師註冊等。她稱，校方也會加強教
師專業培訓及發展，期望老師在憲法、基本法及香港國安
法教育上 「做好更全面系統的準備」。

此外，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昨早開會，審議教育
局建議開設職位。出席會議的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嫦
稱，香港國安法生效後，已向學校發出國安教育指引，以
制訂不同科目的國安教育課程框架。因應新增工作，局方
工作量已超出負荷，因此需要額外人手去監察學校的執行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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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記者區天海報道：：本港警務處國安處昨拘捕香港大學本港警務處國安處昨拘捕香港大學44名名
學生會成員學生會成員，，他們涉嫌於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會議向刺警案兇徒他們涉嫌於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會議向刺警案兇徒 「「哀悼哀悼」」 和和
「「褒揚褒揚」」 ，，違反香港國安法第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727條中的條中的 「「宣揚恐怖主義宣揚恐怖主義」」 。。政務司司長李家政務司司長李家

超超、、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出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出，，任何人或組織違反法律必須依法處置任何人或組織違反法律必須依法處置，，無論違無論違
法者或組織身份如何法者或組織身份如何，，犯法都必須付出代價犯法都必須付出代價，，不會因涉嫌違法人士是學生或不會因涉嫌違法人士是學生或
特定身份而不檢控特定身份而不檢控。。

警方國安處昨拘捕 4 名港大
學生，這些人涉嫌宣揚恐怖主
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美化

暴力及恐怖活動等，觸犯香港國安法。
被捕的學生包括港大學生會幹事及學生會評議會

會員，他們完全是咎由自取。香港7月1日在銅鑼灣
發生孤狼式恐怖襲擊，一兇徒持刀襲警致其重傷，
行兇後自殘而亡。正當全城痛斥暴力恐怖惡行之
時，豈料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竟通過動議，向兇徒表
示 「深切哀悼」 ，甚至形容施襲兇手是 「烈士」 云
云，將恐襲者 「英雄化」 ，歌頌恐襲行動，極其猖
狂。這顯然是在蓄意助長恐怖主義，煽動公眾參與
恐怖活動，要將香港推向恐怖主義漩渦，不僅是反
人類、反社會，更是對法治的公然挑釁。

雖然在全社會強烈譴責下，港大學生會作出道歉
及撤回動議，自以為可脫罪，然而這些舉動最多只
能用於日後法庭求情，涉事學生必須為自己的違法
行為承擔法律後果、付出代價。根據國安法第 27
條，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的，即屬犯
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其他情形，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今次警方依法
行事，嚴正果斷執法，向社會傳達出香港絕不容許
恐怖主義的明確信息，必將加強防範、嚴厲打擊，
對公然 「挺恐」 、 「煽恐」 的言行決不姑息。

恐怖主義是人類的共同敵人，在任何國家和地區
都是 「零容忍」 。香港近年滋生恐怖主義，尤其是
一些學生群體激進偏激，漠視法治，值得警惕。例

如， 「港獨」 組織 「光城者」 策劃在公共設施放置
炸彈發起恐襲，幸虧警方及時瓦解，被拘組織成員
有6名中學生。刺警案發生後，有人在網絡上為恐
怖分子 「唱讚歌」 ，合理化、美化恐怖主義，甚至
有家長帶同子女到案發現場向兇徒 「獻花」 。港大
學生會更是劣斑斑，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仍不收
手，舉辦活動紀念旺角暴亂，放映 「港獨」 紀錄
片，抹黑國安教育，再到 「悼念」 恐怖分子等，暴
露其 「港獨」 、暴力的一貫本色。顯然， 「港獨」
思潮及 「違法達義、黑暴攬炒、煽動撕裂」 ，正是
滋生、助長恐怖主義的禍根，而不少青少年受到蠱
惑誤導，扭曲法治觀念、毫無是非觀，走上違法暴
力的歧途，成為施害者和受害者。

遏止恐怖主義，全社會都有責。執法機構必須依

法打擊遏止恐怖活動，打擊鼓吹、煽動恐怖主義的
言行，將違法之徒繩之以法，以起阻嚇之效。社會
輿論要理直氣壯、義正詞嚴譴責和駁斥各種極端主
張和行為，清晰強烈地傳遞絕不容恐怖主義的一致
立場，堅決對同情、美化暴力的歪理說不。教育界
學校和老師要擔起責任，加強宣導教育，提升學生
的守法意識，並採取必要行動，該教育的教育，該
懲處的懲處，狠煞 「挺恐」 、 「煽暴」 歪風，糾正
極端思想。港大校方早前已宣布跟港大學生會割
席，多所大學亦宣布對學生會採取行動，不再代收
學生會會費，正是負責任的做法。家長亦責無旁
貸，更要引導子女明辨是非、行正路、守法治。必
須多管齊下，從根本上剷除本土恐怖主義生長的土
壤。

遏止恐怖主義 全社會都有責

香港商報評論員 周武輝

◀警方國安處早前
在港大學生會進行蒐
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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